德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德府办字〔2025〕18号

德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德安县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

供应计划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直有关单位：

《德安县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2025年3月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德安县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为强化土地出让统筹管理，有效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充分发挥土地资源保障和支撑作用，促进德安县经济社会平稳快速发展，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的相关要求和《德安县国土空间规划》，在调查分析德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能力和需求量的基础上统筹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结构、布局、时序和方式。并参考上年度供地情况，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执行国家土地供应政策，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更大力度促进楼市健康发展。坚持总量适中、内部均衡、统筹兼顾、重点保障、市场稳定的原则，合理调配各类用地供应指标，全力保障年度建设项目用地需求，促进节约集约高效用地，推动我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计划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编制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对于客观、准确地了解实际用地需求，科学安排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提高供地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合理性，保证德安县国土空间规划和年度计划的有效实施，深入推进土地节约集约高效利用，提升保障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能力，促进土地供应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提高土地参与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等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基本原则

（一）坚持规划引领。按照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管控要求，坚持区域联动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要求，合理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优化土地供应结构。
（二）坚持民生优先。保证重大基础设施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公共服务、环境建设的土地供应，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运行和服务水平。优先确保交通、能源、水利以及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项目用地保障。
（三）坚持高质量发展。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增强土地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支持重点乡镇、重点园区的发展空间需求，打造高质量产业空间。保障乡村振兴项目的土地供应，促进区域协调和城乡融合发展。保障优先发展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项目发展用地需要。

（四）坚持绿色发展。按照“保总量、控增量、盘存量”的原则，贯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强化节地技术和模式应用，鼓励开发利用地下空间，提升单位面积产能，用存量换增量，用地下换地上，促进节约集约用地能力提升。
（五）合理安排住宅用地供应规模。不断优化住宅供给结构，完善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促进房价稳定，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四、计划指标及配置

2025年度，我县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103.16公顷，其中：商服用地22.95公顷；工矿仓储用地49.8公顷；住宅用地11.23公顷；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6.95公顷；交通运输用地8.56公顷；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3.67公顷。
五、政策导向与执行标准

（一）坚持计划控制引导。坚持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前提下，积极发挥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导向作用。本年度各类建设项目用地供应，严格按照《德安县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确定的指标实施。

（二）优化土地供应结构。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促进新兴产业规模化，鼓励同类产业向产业园区集聚，切实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土地集约、产业集中、发展集聚，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重点保障新兴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重大项目建设用地。

（三）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坚持科学发展理念和节约集约用地政策，鼓励盘活利用存量和“批而未供”建设用地，妥善处置闲置存量用地，建立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废弃地再利用激励机制；工业用地项目提倡和推进标准化厂房建设，对适合多层标准化厂房生产的中小微企业建设项目，鼓励和引导其进入标准化厂房。

（四）强化土地市场配置。坚持按用途管理，平等对待用地主体，严格执行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不断深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积极推进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有偿使用。
（五）落实相关行业标准。2025年度，新供应项目PC装配式建筑按照省市相关要求实施。
六、计划实施保障

（一）积极强化措施，确保供地服务效率质量。计划实施中，把握全面，突出重点，强化服务，保障供应，对年度重点项目用地、政策性住房用地要采取超前介入，跟踪服务，全程保障，切实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二）加强协调配合，保证计划指标有效落实。县住建局、县自然资源局等相关部门要密切协调配合，共同组织做好建设项目用地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县高新区和各乡（镇、场）也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配合做好计划实施工作。
 
附件：1.德安县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2.德安县2025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宗地表

附件1
德安县2025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总供应面积合计
	103.16
	 供应计划年度
	2025

	商服用地
	22.95
	 工矿仓储用地
	49.8

	公共管理与服务用地
	6.95
	 交通运输用地
	8.56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3.67
	 特殊用地
	0

	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总量
	产权住宅用地
	租赁住宅用地
	其他住宅用地

	
	商品住宅用地
	共有产权住宅用地
	小计
	保障性租赁住宅用地
	市场化租赁住宅用地
	小计
	

	11.14
	11.14
	0
	11.14
	0.09
	0
	0
	0


附件2
	德安县2025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宗地表

	单位：公顷

	序号
	宗地编号
	宗地坐落
	宗地面积
	住宅用地类型
	供应方式
	计划供应时间
	备注

	1
	共安北大道以东（地块三）
	文华大道以北、共安北大道以东（地块三）
	3.83
	商品住宅用地
	招拍挂
	根据市场需求供应
	

	2
	共安北大道以东（地块四）
	文华大道以北、共安北大道以东（地块四）
	3.03
	商品住宅用地
	招拍挂
	根据市场需求供应
	

	3
	罗汉桥以北地块
	博阳河大桥以西、滨河西大道以南
	2.43
	商品住宅用地
	招拍挂
	根据市场需求供应
	

	4
	石桥路以南（地块四）
	德安县河东大道两侧、石桥路以南（地块四）
	1.63
	商品住宅用地
	招拍挂
	根据市场需求供应
	

	5
	祥林佳苑以西地块
	新105国道以北、祥林佳苑以西
	0.22
	商品住宅用地
	招拍挂
	根据市场需求供应
	

	6
	丰林镇公租房
	丰林镇丰林村
	0.09
	租赁住宅用地
	划拨
	2025年4月
	

	合计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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